附件1

本级政府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制定机关
	文号
	文件名称

	1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6〕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告

	2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8〕2号
	关于县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3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8〕16号
	关于规范县城区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通告

	4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9〕5号
	关于明确桃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使用系列“2号公章”的通知

	5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0〕9号
	关于规范全县重点水域垂钓行为的通告

	6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1〕6号
	关于调整桃源县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

	7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09〕7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通知

	8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09〕8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

	9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5〕1号
	关于加强森林防火群防群治工作的意见

	10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5〕10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对外投资担保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1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7〕2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办法》的通知

	12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9〕10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广播“村村响”工程运行维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13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0〕1号
	关于规范发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实施意见

	14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0〕4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15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0〕7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16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1〕1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7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1〕7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县本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


附件2

本级政府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制定机关
	文号
	文件名称

	1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4〕7号
	关于发布森林防火令的通告

	2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5〕2号
	关于开展2025年兵役登记工作的通知

	3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7〕7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附件3

本级政府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制定机关
	文号
	文件名称

	1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5〕9号
	关于印发《湖南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通知

	2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6〕9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

	3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6〕15号
	关于印发《湖南桃源沅水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4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6〕17号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5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7〕9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实施意见

	6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1〕7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7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2〕5号
	关于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8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2〕7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促进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9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函〔2022〕88号
	关于开展桃源木旺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征地实物调查（复核）的通告

	10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3〕4号
	关于调整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11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4〕3号
	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告

	12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4〕4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

	13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4〕6号
	关于废止《桃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桃源高新区新引进工业项目支持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的决定

	14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4〕9号
	关于划定秸秆禁烧区、限烧区的通告

	15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5〕3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工业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

	16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1〕39号
	关于开展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

	17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2〕11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房屋维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序号
	制定机关
	文号
	文件名称

	18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3〕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特殊人员医疗费用管理的意见

	19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5〕4号
	关于全面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通知

	20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6〕8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政务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21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6〕13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流感大流行应急预案》的通知

	22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6〕14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23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6〕15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的通知

	24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7〕8号
	关于确定双溪口等建制镇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额标准的通知

	25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9〕1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26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9〕2号
	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通知

	27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9〕6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28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9〕7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执法决定说明理由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29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9〕8号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

	30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0〕8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堤防安全保护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31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0〕10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

	32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1〕12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33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1〕13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34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1〕16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审批服务“三集中三到位”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35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1〕17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预拌砂浆管理办法》的通知

	36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1〕18号
	关于印发《健康桃源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37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1〕19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乡镇污水处理费随水费代征实施细则》的通知


	序号
	制定机关
	文号
	文件名称

	38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2〕2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39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2〕13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防汛应急预案》的通知

	40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2〕14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抗旱应急预案》的通知

	41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2〕15号
	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42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2〕22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全民科学素质行政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

	43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3〕1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44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3〕2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农村饮水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45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3〕4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46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3〕7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的通知

	47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3〕10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县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的通知

	48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3〕11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运营管理办法》的通知

	49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3〕12号
	关于印发《湖南桃源木旺溪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50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3〕14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

	51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4〕4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52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4〕7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政府性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53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5〕1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

	54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5〕4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应急广播体系运行维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附件4

本级政府重新公布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制定机关
	文号
	文件名称

	1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3〕11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8〕12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地名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3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9〕7号
	关于加强沅水干流桃源段河道管理的通告

	4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9〕9号
	关于调整全县畜禽养殖禁养区的通告

	5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19〕10号
	关于全县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捕的通告

	6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0〕2号
	关于公布实施桃源县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

	7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0〕7号
	关于划定县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8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1〕2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的通知

	9
	桃源县人民政府
	桃政发〔2021〕3号
	关于做好我县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10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6〕3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人民政府合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11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19〕3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12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0〕5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本级政府建设项目投资变更管理规定》的通知

	13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桃政办发〔2023〕9号
	关于印发《桃源县乡村旅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附件5

本级政府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一、对2021年11月26日重新公布的《桃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桃源县城市容貌管理规定〉的通知》（桃政发〔2014〕6号）作出修改。

第四十条第一款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城区树木花草以及绿化设施，不得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区树木。严禁在城区绿地上乱砍乱伐、在绿化树木上拉绳挂物。确需移栽树木的，必须经县绿化处批准”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城区树木花草以及绿化设施，不得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区树木。严禁在城区绿地上乱砍乱伐、在绿化树木上拉绳挂物。确需移植、修剪、砍伐树木或临时占用绿地的，必须经县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批准”。
二、对2021年11月26日重新公布的《桃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城区主要路段部分车辆限时禁行的通告》（桃政发〔2014〕18号）作出修改。
文中“一、禁行路段：除延溪路、桃花大道、迎宾大道以外的县城建成区所有路段”修改为“一、禁行路段：新河北路以南，桃花大道以东，迎宾大道以北，临沅路（含）以西的所有路段”。 

三、对2024年2月29日重新公布的《桃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武陵大道和桃花源大道两侧规划控制管理的通告》（桃政发〔2016〕16 号）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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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大点第一小点中“浔阳街道二里岗社区、万寿桥社区、铁船堰村和漳江街道高桥村等四个村居”修改为“浔阳街道二里岗社区、万寿桥社区、铁船堰社区和漳江街道高桥社区等四个社区”，“县城总体规划、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为“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

2.第一大点第二小点中“漳江镇的高桥村、海螺山村、和谐

村”修改为“漳江街道的高桥社区、海螺社区、和谐社区”。

3.第四大点中“乡镇”修改为“乡镇（街道）”。
四、对2021年11月26日重新公布的《桃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通告》（桃政发〔2016〕18号）作出修改。

1.删除第二点的“其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暂由原发证机关（县农村经营服务站）办理，5年过渡期满后纳入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

2.删除第五点的“2016年9月5日至9月18日，全县范围内停止办理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进行业务系统对接调试、人员上岗测试等工作”。

    五、对2021年11月26日重新公布的《桃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桃龙大道（二期）两侧规划控制管理的通告》（桃政发〔2017〕10号）作出修改。

    1.第一点中“高桥村”改为“高桥社区”，“佘家坪乡”修改为“佘家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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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点中“县城总体规划、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为“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

六、对2022年4月1日公布的《桃源县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的通告》（桃政发〔2022〕6号）作出修改。

删除第六点的“对举报属实线索（不包括相关部门已掌握的线索），给予举报人（同一线索第一位提供人）现金奖励10000元”。

七、对2024年10月25日公布的《桃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桃政发〔2024〕8号）作出修改。

1.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2.删除第二点的“并报应急管理、城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备案”。

3.第五点中“由公安部门责令终止燃放，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修改为“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八、对2021年11月26日重新公布的《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实施意见》（桃政办发〔2016〕5号）作出修改。

1.文中“乡镇人民政府”修改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乡镇”修改为“乡镇（街道）”，“有关站（所）”修改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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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站所（中心）”。
2.第三点中“五落实五到位”修改为“《湖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省政府令第287号）”。
    3.第五点中“县安监局、县教育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县商务粮食局等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要求，实施委托执法”修改为“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文旅广体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和乡镇（街道）能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要求，实施委托执法”。       
4.第十一点中“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依据《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桃源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规定〉的通知》（桃政办发〔2014〕5号），建立政府领导，主管部门牵头，相关单位协同的联合执法机制和联合打非机制，形成执法合力。进一步完善以工商部门为主、许可审批部门协同的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机制。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机关的衔接，对于安全生产活动中涉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事故案件，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制度”修改为“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依据《桃源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调整〈桃源县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桃应安发〔2025〕3号），建立政府领导，主管部门牵头，相关单位协同的联合执法机制和联合打非机制，形成执法合力。进一步完善以市场监管部门为主、许可审批部门

—12—
协同的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工作机制。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机关的衔接，对于安全生产活动中涉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事故案件，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制度”。

5.第十五点中“县教育局、县交通运输局、县交警大队、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县安监局、县商务粮食局等部门每年安排一定经费，支持乡镇安全生产执法监管工作，由县安委组织相关部门实行考核发放”修改为“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教育局、县交通运输局、县交警大队、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每年根据情况可以安排一定经费，支持乡镇（街道）安全生产执法监管工作，由县应安委组织相关部门实行考核发放”。
6.删除第十六点的“各乡镇2016年底前全面完成乡镇安监站标准化建设”。

九、对2021年4月7日公布的《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桃源高新区管委会赋权目录〉的通知》（桃政办发〔2021〕4号）作出修改。

仅保留其中的16项（具体见附件）。
    附件5—1：桃源高新区管委会赋权目录保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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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5—1
	
	
	
	
	
	

	桃源高新区管委会赋权目录保留清单

	序号
	赋权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类型
	实施主体
	赋权方式
	类别
	备注

	1
	权限内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431004129W00
	其他行政权力
	县发改局
	直接赋权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2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审批
	431004110W00

（主项：权限内政府投资项目概算审查）
	其他行政权力
	县发改局
	直接赋权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3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432004404W00
	公共服务
	县发改局
	直接赋权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4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和招标范围核准
	430104017W00
	行政许可
	县发改局
	直接赋权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5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430117080W00
	行政许可
	县住建局
	直接赋权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000117006000
	行政许可
	县住建局
	委托行使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基础设施配套费按原渠道收取

	7
	施工图审查情况备案
	001017007000
	其他行政权力
	县住建局
	直接赋权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8
	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及其成果文件备案
	431017369W00
	其他行政权力
	县住建局
	委托行使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序号
	赋权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类型
	实施主体
	赋权方式
	类别
	备注

	9
	施工、监理等招标文件告知性备案
	431017357W00
	其他行政权力
	县住建局
	委托行使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10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431017281W00

（主项：中标通知书

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县住建局
	委托行使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11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备案
	431017367W00
	其他行政权力
	县住建局
	委托行使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12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000717008000
	行政确认
	县住建局
	委托行使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竣工验收备案

	13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

许可证核发
	000115013000
	行政许可
	县自然资源局
	直接赋权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14
	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
	000117011000
	行政许可
	县自然资源局
	直接赋权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15
	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
	000715002000
	行政确认
	县自然资源局
	直接赋权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16
	建设工程项目开工放线、验线
	430617012W00 
	行政许可
	县自然资源局
	直接赋权
	一、土地供应与

项目推进类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武部；

	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监委，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6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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